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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20194985-Attach1.doc、1020194985-Attach2.doc)

主旨：檢送增訂日文版「子女姓氏約定書」及「子女姓氏變更約

定（同意）書」（如附件）各1份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戶

政事務所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高雄市政府民政局102年5月8日高市民政戶字第10231

002400號函。

二、考量日籍外配人數日益增多，為避免外籍配偶因不諳中文

而影響其權益，爰增訂旨揭日文版約定（同意）書。請轉

知所屬戶政事務所，遇國人之日本籍配偶臨櫃辦理出生登

記或變更子女姓氏時，提供申請人參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戶政司 2013-05-15
14:40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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